
证券代码：603566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临 2018-032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柯”或“公司”）

计划与关联方吉林和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元生物”）签订技术

开发合同，合同金额合计为 1,000 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概述 

普莱柯计划与关联方和元生物签订《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rVP2）技

术开发（合作）合同》和《猪细小病毒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杆状病毒源）技

术开发（合作）合同》，合同合计金额为 1,000 万元。 

普莱柯董事秦德超先生之妹秦巍女士目前担任和元生物董事，因此和元生物

为公司关联法人，进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截至目前，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

与和元生物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自然人介绍 

姓名：秦巍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职务：和元生物董事 

控制的其他企业：无 



2、关联法人介绍 

企业名称：吉林和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700782618138C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中洋 

注册地址：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街 1009 号 

注册资本：8,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动物生物工程领域的产品、技术、研发、转让、培训，细胞毒灭

活疫苗、胚毒灭活疫苗、细菌灭活疫苗、细胞毒活疫苗、胚毒活疫苗、细菌活疫

苗、病毒试剂抗体试剂、粉剂/散剂、口服溶液剂、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消

毒剂（液体、固体）的生产。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别：转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2、研发与开发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拟签订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rVP2）、猪细小病毒病基因工程亚

单位疫苗（杆状病毒源）两项技术开发项目产权属于普莱柯所有，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截止目前，上述两项拟签订的技术开发项目进展顺利，其中鸡传染性法氏囊

病灭活疫苗（rVP2）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获得临床批件，目前处于新兽药注册复

核检验阶段；猪细小病毒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杆状病毒源）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获得临床批件，目前处于新兽药注册初审阶段。 

3、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拟签订技术开发项目的定价，充分考虑了未来两项产品上市后的预

期市场空间，结合公司历次签订的类似技术开发项目的定价，并经与和元生物多

次谈判协商而定，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rVP2）项目 

1、任务分工 

1.1 和元生物 

（1）协助普莱柯方开展必要的研究工作； 

（2）提供新兽药注册申报所需的由和元生物完成的资料，协助普莱柯完成

新兽药注册。 

1.2 普莱柯 

（1）承担本项目研究方案的制定； 

（2）负责生产及检验用菌（毒）种种子批的建立及鉴定； 

（3）疫苗生产工艺的研究； 

（4）负责实验室制品的质量研究、中间试制及临床试验研究； 

（5）主持起草新兽药注册申报资料。 

2、技术开发费用 

2.1 和元生物 

和元生物以技术合作开发的方式，向普莱柯支付 500 万元技术开发费用，本

次费用分 4 次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1）普莱柯向和元生物交付取得的临床试验批件复印件证明 15 日内，由和

元生物向普莱柯支付第一阶段技术费 150 万元人民币（即技术合作费总额的

30%）。 

（2）普莱柯向和元生物交付取得的注册初审通知复印件证明后 15 日内，由

和元生物向普莱柯支付第二阶段技术费 150 万元人民币（即技术合作费总额的

30%）。 

（3）在共同取得新兽药证书后 15 日内，由和元生物向普莱柯支付第三阶段

技术费 150 万元人民币（即技术合作费总额的 30%）；普莱柯在收到该笔款项 30

个工作日以内，将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rVP2）新兽药注册证书及与生产

检验相关的技术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试行规程、质量标准、生产检验用菌种等）



移交和元生物。 

（4）普莱柯提供技术指导，并协助和元生物按新兽药注册工艺生产、检验

3 批合格疫苗，和元生物获得农业部核发的本合同受让产品兽药生产批准文号批

件之日后 15 日内，由和元生物向普莱柯支付第四阶段技术费 50 万元人民币（即

技术合作费总额的 10%）。 

2.2 普莱柯 

（1）普莱柯因不可预见或不可控制因素影响了新兽药申报而未获得新兽药

注册证书，获得新兽药证书阶段之前和元生物已付普莱柯的费用不予退还。因和

元生物经费未能及时到位而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和元生物承担全部责任。 

（2）普莱柯同意和元生物在和元生物或者和元生物所属母公司控股的一家

子公司（二者选其一）生产本协议项目产品。 

（3）双方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在和元生物具备产业化条件且积极配合的

前提下，普莱柯承诺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协助和元生物按新兽药注册工艺完

成 3 批复核检验用疫苗的生产、检验。 

3、产权归属 

3.1 在技术开发过程中，合作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并由合作双

方分别独立完成的阶段性技术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属，按第（1）种方

式处理： 

（1）和元生物享有与普莱柯共同注册新兽药证书的权利。 

（2）本合同所有技术成果及其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和技术秘密）

均归属于普莱柯单独所有。  

3.2 在新兽药证书取得后的使用和有关利益分配方式如下： 

（1）新兽药证书的知识产权归普莱柯所有。 

（2）和元生物或者和元生物所属母公司控股的一家子公司（二者选其一）

仅拥有（但不是独有）该产品的生产权及销售权。 

（3）和元生物无权向任何其他方转让该产品生产权的权利，也不具有向任

何其他方以任何形式提供或泄露生产种毒及生产工艺技术的权利，普莱柯可以不



经和元生物允许单独将产品转让任何第三方。 

（4）和元生物获取普莱柯的技术秘密仅限于本合同产品，和元生物无权在

其它产品上使用和元生物的技术秘密，其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该产品生产及检验用

毒种进行生产工艺改进及研发其它疫苗申报新兽药。 

（5）在同等条件下和元生物有与普莱柯合作利用该技术研究开发其它新产

品的优先权。 

（6）和元生物如利用本合同技术及成果申报省（部）级科技项目或奖励须

征得普莱柯同意，普莱柯可以单独申报无需和元生物同意。 

（二）猪细小病毒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杆状病毒源）项目 

本项目技术开发合同所涉及的任务分工、技术开发费用、产权归属等主要条

款与上述披露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rVP2）项目的主要合同条款一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对外开展的技术许可或转让业务，系公司主营业务的一部

分，本次交易将会对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遵循

了市场公平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联董事秦德超先

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拟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秦德超先生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拟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召开董事会之前，我们已进行了事前认可；本次交易，有

利于公司经营发展，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有利于经营发展，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亦无需获得行政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及备案附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6 月 4 日 


